
近距离03 2026年1月22日 星期四
编辑/吕书圣 检校/李成沿 版式/陈艳

关注关注综合行政执法

公告
本院已于2026年1月16日受理儋州市公安局移送审查起诉的犯罪嫌

疑人潘云祥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一案。因本案被害人众多，为保障当
事人的诉讼权利，现将相关诉讼权利义务（相关规定请参见《中华人民共和
国刑事诉讼法》第九条、第二十九条、第四十六条、第一百零一条）公告通知
各被害人（名单附后）。

本案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行使相关诉讼权利时，可以拨打联系电话
或以书面形式递交本院。

邮寄地址：海南省儋州市那大镇中兴大街东54号儋州市人民检察院，
邮编：571799。

联系人：检察官：林莘；书记员：符精政
办公室电话：（0898）23885916

儋州市人民检察院
2026年1月20日

吴可汉、丁晓君、羊传爱、曾玉珠、李凤山、王亮、王飞、陈志军、朱维英、
朱小香、曾秀花、李新环、袁春彭、袁松宁、景坤朋、潘云生、张涛、张文喜、吴
节芳、王欣、潘路、郑士忧、李金龙、王宏博、陈永忠、潘凯、黎传学、王倩、郭
宇涛、王大春、张磊、刘纪满、刘守信、李向春、吴海光、王家生、王莹、张福
强、王丽洲、赵素娟、郑宝杰、张艳殊、张德彬、孙秀艳、马殿刚、马丽彦、温浩
杰、王宁48名被害人

本报讯（法治时报全媒体记者陈敏）
三亚的张某某、何某某谎称有能力办理三
亚市保障性住房指标，通过收取有意购房
者每人6万元至40万元不等的指标费，在
签订合同过程中诈骗百余名被害人共计
1300万余元。近日，三亚市中级人民法
院以合同诈骗罪，分别判处张某某有期徒
刑11年10个月，并处罚金20万元；何某
某有期徒刑6年，并处罚金5万元。

据了解，2019年下半年至2023年 1
月期间，张某某、何某某利用被害人想在
三亚市购买低价保障性住房心理，对外宣

称自己认识三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相关领导和工作人员，可以办理三亚市
保障性住房购买指标，收取有意购房者每
人6万元至40万元不等的指标费，伪造了
三亚市经济适用房购房合同、住保中心收
款专用收据及住保中心公章、法人代表
章，将合同交由被害人签字，并安排邓某
某（另案处理）带被害人到银行将房款打
入住保中心公账，再由邓某某持银行缴款
回单和住保中心收款专用收据带被害人
到同心家园29期物业办理交房手续。邓
某某根据张某某的说法，向物业称是领导

安排的人，购房合同后期会补上。
李某某（另案处理）是同心家园29期

物业经理，在发现邓某某带来的交房材料
缺少购房合同的情况下，未加核实，相信
了邓某某的说辞，为购房者办理了交房手
续。2022年3月至2023年1月间，因未能
及时为被害人办理好所谓的交房手续，张
某某还安排了方某（另案处理）给部分被
害人打电话、发短信，声称是住保中心的
工作人员，通知被害人因疫情或其他原因
推迟办理缴款和交房手续。后续被害人
见确有人通过张某某拿到了房子，对张某

某能够办理此事的能力深信不疑，致后续
多人被骗。

经查，张某某诈骗被害人购房指标款
1063.84万元，何某某参与诈骗被害人购
房指标款254万元。

法院认为，张某某、何某某以非法占有
为目的，虚构可办理保障性住房指标，在签
订合同过程中，骗取百余名被害人“购房指
标款”，其中张某某合同诈骗金额1063.84
万元，何某某参与合同诈骗254万元，数额
特别巨大，二人的行为符合合同诈骗罪的
构成要件，依法作出以上判决。

骗取百余人1300万余元
2人虚构可办理三亚保障性住房指标被判刑

本报讯（法治时报全媒体记者董林）
近日，东方市人民法院审结一起冒充票务
人员虚假出售演唱会门票的诈骗案。符
某健构成诈骗罪，柳某帅构成掩饰、隐瞒
犯罪所得罪，分别获刑。

据了解，2024年7月至2025年8月，
符某健通过冒充票务人员在“小某书”
APP虚假出售演唱会门票的方式对多名
被害人实施诈骗，骗取唐某静等22名被
害人钱款共计53579.79元。柳某帅为获

取非法利益，明知是符某健实施诈骗犯罪
所得钱款，仍根据符某健的安排多次使用
QQ、支付宝接收被害人被诈骗钱款，后将
接收的钱款转账给符某健及符某健指定
的账户。

法院查明，柳某帅帮助符某健接收诈
骗犯罪所得钱款共计40279元，获利2660
元。2025年8月21日，符某健和柳某帅
经公安民警电话通知后投案。案发后，符
某健和柳某帅共同退赔唐某静等17名被

害人损失并获得谅解。
法院经审理认为，符某健以非法占有

为目的，骗取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
构成诈骗罪。柳某帅明知是诈骗犯罪所
得钱款，仍通过提供支付结算账户接收和
转账的方式予以转移，其行为构成掩饰、
隐瞒犯罪所得罪。考虑到两人的自首、退
赔部分被害人经济损失并取得谅解等情
节，法院最终依法判处符某健有期徒刑3
年，并处罚金3万元；柳某帅有期徒刑8个

月，并处罚金5000元；责令符某健退赔5
名被害人8040元。

该案承办法官表示，网络非法外之
地，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诈骗活动，不仅给
被害人造成财产损失，也严重破坏社会诚
信体系和网络空间秩序，司法机关将依法
严厉打击此类犯罪，维护人民群众财产安
全。同时，也呼吁广大网友提高防范意
识，共同筑牢反诈防线，让不法分子无可
乘之机。

诈骗22名被害人5万余元
2人冒充票务人员虚假出售演唱会门票获刑

本报讯（法治时报全媒体记者王小
亮）1月17日，临高县公安局联合属地政
府在全县城区、乡镇同步启动“平安护航”
交通安全专项整治第一波次行动，以高压
严管态势全面净化道路交通环境。

临高县公安局立足全县道路交通实
际，明确“城乡同步、全域覆盖、重点突
出、标本兼治”工作原则。整合交警、派出
所、巡特警等警种力量，科学划分城区、乡
镇两大作战单元，在城区聚焦主干道、商
圈周边等重点区域，在乡镇紧盯国省县

道、农村公路、城郊接合部等关键路段，布
设固定查缉点4处、流动巡逻组1组，实
现“定点设卡+流动巡查+区域联动”的全
方位管控网络，确保整治行动无盲区、无
死角。

行动期间，执法警员紧盯“三超一疲
劳”、酒驾醉驾、涉牌涉证、非法改装、违
法载人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针对城乡交
通违法特点实施精准整治。同时采取“白
天严查+夜间突击”模式，规范使用执法
记录仪、酒精测试仪等装备，做到“发现一

起、查处一起、教育一起”。
据统计，本次行动共出动警力128人

次，警车54辆次，累计查处各类交通违法行
为117起。其中酒驾醉驾3起、未佩戴安全
头盔57起、超员2起、无证驾驶2起、妨碍
安全驾驶28起、其他交通违法行为26起。
通过严管重罚与宣传教育相结合的方式，
既严厉震慑了交通违法者的侥幸心理，又
切实增强了广大群众的交通安全意识和文
明出行意识，向社会传递了公安机关严查
交通违法、守护平安出行的坚定决心。

临高启动“平安护航”交通安全专项整治第一波次行动

查处117起交通违法行为

本报讯（法治时报全媒体记者连
蒙 通讯员王鹏羽）1月21日，海口市消
防救援支队对在消防安全风险排查中存
在风险隐患的9家单位（含个人）开展第
四十一批消防安全隐患曝光，督促相关单
位引以为戒，立即开展自查自改。此次行
动旨在持续推动火灾隐患曝光工作走深
走实，有效利用舆论监督和社会监督手
段，形成高压震慑，推动隐患整改。

海口市消防救援支队在监督检查中

发现，海南富丽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富丽
花园小区）、海南珠江物业酒店管理有限
公司（东方文华府小区）、海口晶华物业服
务有限公司（金海雅苑小区）、海南兆南物
业服务有限公司（兆南绿岛家园）、海南银
通国际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山海苑小区）、
海口秀英区海秀镇水头村3区142号自
建民房、海口琼山区振兴路18-3号自建
民房、海口琼山区振兴路7号自建民房、
海口齐家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宜家广场）

9家单位，存在电动自行车停放区域未采
用耐火极限不低于2.00h的防火隔墙与
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等其他公共部分实
现完全分隔、消防控制室无专人值班、消
防设施设备未保持完好有效等消防安全
隐患问题，其中海口齐家物业服务有限公
司（宜家广场）存在重大火灾隐患已挂牌
督办。

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海口市消防救
援支队责令相关单位立即整改，消除隐患。

儋州兰洋司法所联合多
部门开展普法进社区活动

面对面答疑解惑
本报讯（法治时报全媒体记者许

光伟 马宏新）1月21日上午，儋州市司
法局兰洋司法所联合兰洋镇综治中心、
兰洋民政服务站和海南就业驿站等部
门开展普法宣传活动。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悬挂主题
横幅、发放宣传资料、面对面答疑解惑等
方式，向过往群众精准普及离岛免税“套
代购”相关法律知识。结合典型案例，阐
释“套代购”的法律界定、表现形式及严
重危害，引导群众认清此类行为的违法
本质，自觉远离“套代购”走私违法犯罪。

东方市社戒社康指导中
心联合司法所开展禁毒宣传

普及毒品识别方法
本报讯（法治时报全媒体记者董

林）1月20日上午，驻东方市社戒社康
指导中心民警林道敏、林志联合东方市
司法局板桥司法所共同开展禁毒普法
宣传教育活动。

工作人员深入辖区街道、农贸市
场、商铺门店等人员密集场所开展禁毒
宣传。通过现场讲解、互动问答等方式
向过往群众普及传统毒品与新型毒品
的识别方法、涉毒违法犯罪的法律后
果，引导广大群众自觉远离毒品。

本报讯（法治时报全媒体记者舒
耀剑）近日，文昌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查
办的“杨某某违反捕捞许可证关于作
业类型的规定并在禁渔期违法捕捞
案”，凭借事实认定精准、法律适用规
范、裁量尺度适当等突出优势，成功获
评2024年至2025年度海南省综合行
政执法优秀案例。

在2024年6月间，文昌市一艘渔
船曾于5月21日禁渔期内，擅自从铺前
港出海作业。经缜密调查，执法人员锁

定船长及实际受益人杨某某，查明其于
5月21日凌晨驾驶渔船至翁田抱虎角
对开海域进行钓具作业，当日收获15
公斤杂鱼并售卖获利300元的违法事
实。案件办理过程中，执法部门严格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推进调查、
告知等法定程序。鉴于杨某某系首次
违法、积极配合调查，且渔获物数量和
价值较少，符合“较轻”违法情节裁量标
准，最终依法作出没收违法所得300
元、罚款3500元的行政处罚决定。

法律适用规范裁量尺度适当
文昌综合行政执法局一执法案例获评省级优秀案例

海口消防曝光9家消防安全隐患单位

挂牌督办1家重大火灾隐患单位

本报讯（法治时报全媒体记者舒
耀剑）近日，定安县综合行政执法局聚
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成功调处一起
工伤工资争议事项。

据了解，1月5日，刘某某投诉称，
2025年11月12日5时10分许，其在
某科技有限公司工作期间不慎受伤。
该公司未按法定标准足额支付其工
资。接到投诉后，该局第一时间启动
核查程序。执法人员迅速与某科技有
限公司相关负责人取得联系，核实劳

动关系、工伤事实及工资支付等关键
信息。在调查过程中，执法人员向企
业负责人耐心解读相关法律法规，明
确指出企业在劳动者工伤停工留薪期
内足额支付工资是法定责任，未足额支
付工资的行为已涉嫌违法。考虑到双
方均有尽快解决纠纷的意愿，执法人员
多次组织双方开展协商调解工作。

经过执法人员的不懈努力，企业
最终认识到自身问题，同意支付刘某
某工伤期间的工资差额总计约1万元。

定安综合行政执法局化解一起工伤工资支付争议

助工人拿到约1万元工资

本报讯（法治时报全媒体记者王
季）1月21日，澄迈县综合行政执法局
联合多部门召开2026年豇豆质量安
全执法监管部门协作会议。

会议要求，各部门需打破行政壁
垒、畅通信息渠道，全面强化联动协作
效能。县综合执法局将联合公安、市

监等部门开展“双随机、一公开”联合
执法，通过数据共享、线索互移、案件联
办的一体化机制，形成“信息互通、力量
互补、成果共享”的监管格局。同时，创
新推行“执法+服务”模式，在严格执法
的同时为种植主体提供技术指导，实现
监管效能与产业发展的双向赋能。

澄迈召开豇豆质量安全执法监管部门协作会议

筑牢产业质量安全防线


